山丹县北路口子建筑用石料矿
采矿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甘肃省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双方签署本成交确认书。
1、竞得人在本次挂牌出让中以壹仟贰佰零柒万肆仟贰佰元整人民币（小写：​​​​​​￥1207.42万元）的总价竞得山丹县北路口子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
2、竞得人对山丹县北路口子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挂牌出让文件内容及全部挂牌出让程序无异议。
3、竞得人将严格履行自己做出的各种承诺。
4、成交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竞得人持本确认书在15个工作日内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及《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责任书》、《矿区地质环境保护责任书》，并依法办理登记手续。逾期不签订的，视为竞得人放弃竞得资格，竞得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本成交确认书一式四份，交易平台持一份，出让人持两份，竞得人持一份，签字盖章后生效。
交易平台：张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山丹县分中心（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盖章）
地    址：山丹县城市新区市民大厅 
邮政编码：734100                       
出让人：山丹县自然资源局（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盖章）
地    址：山丹县北大路统办二号楼 
邮政编码：734100               
竞 得 人：张掖远达公路材料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盖章）
地    址：                                   
邮政编码：734100                          
电    话：             
签订日期：二Ｏ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签订地点：山丹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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